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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報 
1.學生身體狀況 
2.校安通報 
3.學生住院情況 
4.緊急應變措施 

彰化縣政府 

1.教育處 

2.校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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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通報學生安置情形 

 

 鄰近醫院 
學生

出院 

通報轄區衛生所及衛生局(食品衛生科) 

統一

對外

發言 

衛生局 

1.輔導合格該廠商恢 

  復訂購 

2.取消該廠商衛生優 

  良餐盒業者資格 

判斷是否為廠商

責任 

輔導廠商衛生 

改善合格 

1.暫停廠商供應 
2.學校依契約規定辦 
  理，包括違約記點、 
  繳納違約金、契約終 
  止等 

食  物  中  毒  定 義： 
1.二人或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則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如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由可疑的食品

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
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3.如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
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協助處理 

1.學生就醫 

2.食品中毒案件個 

  案訪視表(表一) 

3.學生家長溝通，  

  關心學生健康 

4.校內情緒安撫 

 

1. 持續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 

2. 持續關心師生健康 回報教育處 

是 否 

 

檢體化驗結果 

 
就醫情形通報 

 

到校採

集檢體

及留驗

餐食 

 


